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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綜合建議事項 

衛生福利部 

 

陳月娥委員 

優點 

一、 辦理對外性別平等宣導自製教材及主題多樣化，內容亦符合性平意識，且不

同業務單位辦理宣導主題亦呈現差異化，值得肯定。 

二、 性平專區入口網站具便利性；查詢具友善性、時效性及可近性，對性平宣導

具實質影響力。 

三、 112、113 年院層級議題滾修均參照性平專案小組委員意見或相關單位建議

修正在案，讓績效指標更具體且具體做法更合宜有效，請賡續維持。 

四、 本部及所屬各機關辦理性別平等相關研究，多能將研究結果建議事項融入

業務具體運用，貫徹專案研究的實質目標與成效，請賡續推動。 

五、 112、113 年性平綱領推動均涵蓋重要性別平等業務項目，辦理情形與性平

綱領目標扣合程度高、資源整合與運用、推動範圍擴及機關內、外部情形及

其影響力亦佳，值得嘉許。 

改善及建議事項 

一、 對外性別平等宣導中的文宣乙項，未能呈現滿意度調查或具體回饋機制，僅

提供部分宣導場次參與人數或網站的部分瀏覽人次，建議宜掌握宣導活動

的具體成效，以作為爾後規劃辦理重要參據，請檢討改進。 

二、 就衛福部所屬的五個所屬機關(構)，機關(構)人數(編制表)達 100 人以上

者，僅疾管署提出性別平等推動計畫，惟甫於 113 年 12 月 4 日訂定完成，

亦未見相關成果報告，請衛福部加強督導所屬機關(構)確實參照本部的計

畫內容訂定個別的推動計畫，並追蹤其實施成果，定期彙送本部。 

三、 在跨機關合作推動性別平等計畫乙項，經查所報成果均為所屬機關(構)的

辦理成果，請就各項性平計畫之屬性及評估其受眾對象，將其他部會或民間

團體列入共同合作推動性平計畫之對象，以提升辦理成效之廣度。 

四、 經查 112、113年度性別平等推動計畫共計 121項指標，僅達成 111項，達

成率 91%；雖已就未達標 10 項計畫進行檢討修正，惟目標達成率確實有待

提升，仍請加強計畫管控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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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逸翔委員 

優點 

一、 在落實 CEDAW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的項目中，衛福部所負責的點次高達 23項，

其中共有 11項的落實成效良好，值得肯定。特別是透過各種補助方案來讓

各不利處境女性可以減少疫後的衝擊、簡化性騷擾事件的受理流程、強化家

暴防治與接住受暴女性的各項措施、加強公共托育與支持新住民女性等。 

二、 肯定衛福部在新興且棘手的性平與人權議題，投入資源培訓專業者，特別是

數位網路性暴力與兒少性剝削的議題，期待相關培訓計畫可以有更廣的涵

蓋面並擴及地方，以及持續深化以符合相關專業者的需求來規劃設計這些

培訓課程。 

改善及建議事項 

一、 在關於落實結論性意見第 55 和 56 點保護外籍家事移工的措施，衛福部在

回應前次性平業務輔導考核結果的說明文件中，已嘗試說明為何目前難以

按照國際審查委員的具體建議將外籍家事移工納入政府承諾的長期照護計

畫中，特別是提到對於本國照服員的就業衝擊和本國人民使用家事移工所

提供之服務的習慣不同，以及說明正在發展社區式的團體家屋方案。姑且不

論這些說明並未納入這次性平業務輔導考核的說明當中，衛福部仍然試圖

只能由雇主發動的喘息服務來避重就輕地回應國際審查委員的建議，而不

願意進一步與勞動部共同研擬將家事移工納入長照制度的可能性。而就算

我們認真看待衛福部上次的回應中，仍需要具體評估與進行基礎的事實調

查，究竟當前我國的長照需求家庭有多少？未來成長的趨勢又是多少。在維

護本國照服員之就業權的前提之下，將家事移工納入長照體系究竟為造成

那些衝擊？習慣使用家事移工的本國雇主，難道真的無法透過政策誘因而

改變嗎？究竟所謂的「社區式團體家屋方案」落實的情況為何？這些問題都

需要衛福部有更具體的說明，才有可能讓各界共同努力一起邁向更健全且

以保障人權為基礎的長照制度，並讓臺灣擺脫血汗長照與奴役女性家事移

工的惡名。 

二、 在有關婦女健康行動計畫的結論意見(第 59 和 60 點)，很可惜的是衛福部

仍然以破碎和片面的既有措施來回應，而並沒有真正按照國際審查委員的

具體建議，應持續按照不同生命週期的女孩、婦女、高齡女性的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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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更新已經有一段時間的整合性國家婦女健康行動計畫，上一次的婦

女健康行動計畫已經是 2019年的計畫。 

 

許雅惠委員 

改善及建議事項 

一、 經抽查衛福部三案性別分析案，分別是 112 年自殺死亡及自殺通報之性別

分析、牙周病嚴重程度性別差異分析、112年國民年金性別分析；就這三篇

內容而言，性別統計多數有所呈現，但多缺乏更多元的交叉分析，亦缺乏質

性研究文獻資料之補充。內容中對於造成性別落差或性別差異之因素，缺乏

理論性的詮釋，亦缺乏文獻證據，性別理論觀點不明；建議應深化對性別統

計之詮釋。 

二、 撰寫格式上均未符合性別分析的要旨，建議應就分析結果，發展政策方案選

擇，並進行方案間之比較分析，強化性別分析要素元件之展現。目前三件性

別分析均未能展現積極的政策改善方向或後續落實實質平等之行動策略，

建議應強化督導各所屬單位，思考如何在縮小性別落差的議題上，發展積極

規劃。 

三、 有關性別意識培力部分，因未針對員工辦理教育訓練之需求調查，故難以說

明後續各類型性別知能之教育訓練如何回應多層次、多元化、且具需求差異

化之規劃；最終導致員工性別知能的訓練需求未被滿足，課程重複、未依受

訓者職務內容、職級年資等進行差異化的調訓安排，將導致資源重疊與浪費，

建議應改善並盡速發展多層次的訓練課程地圖，以利邏輯性連結員工之性

別知能與教育訓練效益。 

四、 衛福部所有業務均與民生福祉相關，但多數 CEDAW 教育訓練之內容與業務

屬性連結薄弱，未發展積極推動實質性別平等之案例指引，建議各單位應針

對所屬業務屬性，積極發展 CEDAW相關案例教材。 

五、 性別意識培力之訓練成效，應使用具有品質指標、成效指標測量信、效度之

工具，目前僅少數單位提供滿意度調查、前後測之佐證，但缺乏整體學習成

效改變之成效導向問卷；建議在成效評估工具應加強規劃。 

六、 年度課程檢討情形粗略，未能呈現各單位人員在受訓之後性別知能之提升

狀況，建議各單位主管機關應加強對於整體受訓成效之追蹤與掌握。 

七、 檢視衛福部 5 件抽選案，性別影響評估品質落差較大；部分計畫稍能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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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議題關聯，但在說明與性別平等相關政策法規的連結上，偏於簡略或抽

象；部分計畫填寫未完整；或內容錯置；多數計畫未能訂定實質的性別目標、

績效標準或目標值等；故於執行策略上亦未能明確說明後續的執行方法、督

考管理策略等落實執行方式。建議應加強各單位人員之性別影響評估知能。 

八、 部分計畫之程序參與者提供之意見簡略，未能提出明確具體建議，錯失參與

政策修訂、討論交流之機會，殊為可惜。建議主管單位應強化性別影響評估

之程序查核，加強把關業務單位進行評估作業的嚴謹性。 

 

性平處 

綜合意見 

一、 基本項目 

(一) 有關辦理對外性別平等宣導(含網頁平台)，除統計宣導場次及人次外，建

議未來可增加滿意度調查或回饋機制，以瞭解參與者對宣導內容吸收度與

性平意識提升程度，並進一步檢討宣導成效，以作為後續優化宣導素材與

策略之依據。 

(二) 衛福部現有 5個機關人數達 100人以上之三級機關(構)，僅疾管署訂有性

別平等計畫，建議持續鼓勵、督導其他所屬三級機關(構)訂定具豐富性、

完整性與妥適性之性別平等計畫、方案或措施，並定期檢視執行結果/成

效，以促進性別平等。 

(三) 向其他機關(跨機關合作)推動性別平等有待努力，建議就衛福部本部內部

機關、其他部會及地方政府 3個面向，思考性別平等宣導活動合作計畫或

方案。 

二、 CEDAW辦理情形：優生保健法修法未有進展(亦涉及扣分項目)，及婦女健康

促進措施多為延續性措施，無法充分回應 CEDAW 專家審查結論性意見，建

議儘速辦理優保法修法，並研擬具前瞻性及回應新興需求的措施，以更全面

回應婦女健康議題。 

三、 性別主流化推動 

(一) 本次所提 3 篇性別分析「112 年自殺死亡及自殺通報之性別分析」、「牙周

病嚴重程度性別差異分析」、「112 年國民年金性別分析」內容多為描述性

統計，性別分析深廣度較為不足，建議未來可依分析對象及目的，補充複

分類項目，藉此評析性別與其他交織性因素之影響，亦可與過往年度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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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趨勢分析或同期比較。此外，針對統計數據或現象所呈現的性別差異，

應進一步探究原因，深化性別分析內容，並據以提出具體可行之政策建議

與改進措施，俾利納入後續政策規劃、資源配置及實務執行中，強化落實

性別主流化。 

(二) 於自辦性別意識培力實體課程前，建議辦理課程需求評估，以了解機關或

人員之課程需求。另建議課程應發展與主管業務相關之教材，以提升實務

應用性與學習成效。 

四、 決策參與 

(一) 各機關所屬委員會委員、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及國公營

事業董監事任一性別比例達成情形：衛福部及所屬機關之任務編組委員之

任一性別比例達 1/3，達成度未達 100%，未來請於改聘時加強改進(110年、

112年輔導考核亦有相同問題)。 

(二) 中高階女性主管當年度參加中高階培訓課程比率：112 年及 113 年參訓比

率偏低，建議透過追蹤調查以掌握中高階女性主管培訓狀況，並加以改善

(108年至 111年參訓比率亦偏低)。 

五、 扣分項目：有關《優生保健法》之人工流產及結紮應得配偶同意規定違反

CEDAW案仍未完成修正，衛福部已於 111年 3月完成法案預告作業，請強化

溝通，儘速完成法制程序。 

 


